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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50013.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7272727 号号号号（（（（关于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相关事宜的公告关于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相关事宜的公告关于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相关事宜的公告关于明确税款滞纳金减免相关事宜的公告）））） 

 

为规范海关税款滞纳金减免的操作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现将税款

滞纳金减免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海关对未履行税款给付义务的纳税义务人征收税款滞纳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海

关可以依法减免税款滞纳金： 

（一）纳税义务人确因经营困难，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在规定期限内难以缴纳税

款，但在规定期限届满后 3 个月内补缴税款的； 

（二）因不可抗力或者国家政策调整原因导致纳税义务人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在

规定期限内无法缴纳税款，但在相关情形解除后 3 个月内补缴税款的； 

（三）货物放行后，纳税义务人通过自查发现少缴或漏缴税款并主动补缴的； 

（四）经海关总署认可的其他特殊情形。 

二、在办理税款滞纳金减免手续时，纳税义务人应按照海关要求提交以下材料： 

（一）报关单及随附资料复印件； 

（二）滞纳金缴款书复印件； 

（三）已补缴税款的税单复印件； 

（四）属于本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所述情形的，需提供自查情况报告； 

（五）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纳税义务人应声明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减免税款滞纳金手续由征税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办理，对于符合规定可减免税款

滞纳金的，征税地直属海关与纳税义务人签订《XX 海关税款滞纳金减免执行协议》（详见附件），

并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 

四、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XX 海关税款滞纳金减免执行协议.doc 

 

 

 海关总署 

2015 年 6 月 5 日 

 


